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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苗族自治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城步县丹口镇上水村等四处观景台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城步县丹口镇上水村等四处观景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相关资料均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城步苗族自治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拟投资514万元在城步苗族自治县丹口镇上水村及南山风景名胜区建设城步县丹口镇上水村等四处观景台建设项目。本项目总用地面积约6327㎡，总建筑面积775㎡，主要建设廊上水观景台2667m2、盘山揽景观景台755m2、丫口观日观景台2155m2、奇云飞渡观景台750m2，。

根据湖南绿鸿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在你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同意建设城步县丹口镇上水村等四处观景台建设项目。

二、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并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1、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水污染防治：施工人员生活废水、施工废水使用旱厕，定期清掏作农肥；洗手废水收集后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项目拟建临时排水沟、沉淀池，将废水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洒水降尘，不外排。
大气污染防治：采取密闭存储，设置围挡或堆砌围墙，采用防尘布苫盖， 采取有效的防尘措施。

噪声污染防治：选用低噪声机械，并进行隔声及减振处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将建筑垃圾运至指定地点处置；生活垃圾设置垃圾桶，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收集处理。

生态环境保护:科学规划，合理安排，挖填方配套作业，制定土地整治计划，搞好项目区域的植树、绿化，项目建成后应无裸露地面，使其水土保持功能逐步加强。
2、营运期污染防治措施：

大气污染防治：合理安排区内的行驶路线，尽量减少车辆的行驶时间。加强绿化，种植空气净化能力较好的植被。

水污染防治：观景台管理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以及游客产生的公厕废水。废水经三级化粪池处理后可用于周边林地浇灌。
噪声污染防治：项目噪声经绿化吸收、距离衰减等措施进行防治。固废污染防治：生活垃圾以及游客产生的商业垃圾，设垃圾桶收集后，统一交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理。

三、项目须按要求办理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手续，经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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